2026年度老年人意外伤害险
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概况
为贯彻落实市民政局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发布西安市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的通知》（市民发〔2024〕61号）精神，推进基本养老服务均衡优质供给，增强老年人及其家庭的抗风险能力，政府出资为符合“政府补贴人群”条件之一的老年人购买一份保险。现通过竞争性磋商方式，择优选取一家具有充足赔付能力、综合服务实力强的保险公司，作为承接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的承保机构，开展承保区域内政策宣传、现场勘查、事故跟踪、资料收集、审核单证、赔付方案、赔付资金兑现等工作。
2、 参保对象
（1） 西安市户籍年满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；
（2） 在西安居住的非本市户籍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。
三、“政府补贴人群”范围
“政府补贴人群”是指具有西安市户籍且年满60周岁及以上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居家养老的老年人，由政府出资给每位老人每年购买1份意外伤害保险。
（一）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；
（二）城乡特困供养人员；
（三）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优抚对象；
（四）80周岁及以上居家养老的老年人。
四、保险责任
	保障范围
	赔付标准
	保险金额

	意外身故保险金
	身故按保险金额一次性给付
	30000元

	意外伤害伤残保险金
	[bookmark: _GoBack]按伤残等级比例给付
	十级3000元、九级6000元、八级9000元、七级12000元、六级15000元、五级18000元、四级21000元、三级24000元、二级27000元、一级30000元

	意外伤害医疗费用补助
	100元以下免赔;100元以上给付比例100%，不超过限额。
	5000元

	意外伤害住院补贴
	每天给付金额30元，单次以90天为限;累计最高给付180天。
	5400元


五、保险年度预算金额
“政府补贴人群”预计1.7471万人，保险费标准为每人不超过20元/份/年，保险总预算349420.00元，最终以实际参保人数为准。
六、服务要求
1、成交供应商宣传到位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，利用网点覆盖广泛、服务队伍专业性强等特点，采取短信提醒、制发一人一张的承保明白卡、张贴宣传单、微信公众号等方式，借助各类媒体手段和宣传平台，面向全社会开展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，提高社会各界对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的认知度和关注度。
2、成交供应商印制《西安市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投保告知单(政府补贴人群)》，由采购人协调街道（镇政府）、社区（村）将投保告知单发放给每位已投保“政府补贴人群”老年人。明确告知保险名称、保险责任、理赔流程等内容，确保老年人清晰知晓自身权益。
3、成交供应商要为老年人提供及时、优质的保险服务。要确保老年人咨询、理赔、投诉等渠道畅通无阻，对于保险服务中存在的问题，要及时发现、及时改进并妥善解决。
4、成交供应商需开展承保区域内政策宣传、现场勘查、事故跟踪、资料收集、审核单证、赔付方案、赔付资金兑现等工作。
七、理赔流程
老年人发生意外事故后，通过保险公司客服热线，通知成交供应商，成交供应商接到通知后开展现场查勘和资料收集，完成理赔作业处理，并将赔款支付给受益人。
八、理赔规则
1.老年人发生意外伤害事件所产生的医疗费用，先由基本医疗保险按规定报销后，剩余部分由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按保险责任约定比例理赔；
2.入住养老机构老年人发生意外伤害所产生的医疗费用理赔顺序为：基本医疗保险→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→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。
九、其它
“政府补贴人群”人员名单，由区民政部门牵头确定， 向承保本区域“政府补贴人群”的保险公司提供；承保保险公司以区为单位出具老年人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单。西安市老年人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承保协议一年一签。
在西安市居住的非“政府补贴人群”的人员承保，采取自愿原则，由承保保险公司负责收集资料并出具保单，享受同等的价格及理赔服务，保费自理。




